
附件4
2024年浙江省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

申报书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企业简称+主要产品+智能工厂或数字化车间 
建设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责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人及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企业资料真实性声明

本企业自愿通过“浙企智造在线”应用提交省级智能工厂（数字化车间）评定所需相关材料和数据，保证其真实、有效，并愿为复核、抽查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。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（签名/签章）： 

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述

企业情况概述，行业及区位优势，项目基本信息（公司推进智能工厂组织架构、实施周期、投资金额、取得成效和主要联合建设单位等）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的先进性

与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比较，智能制造技术水平的先进性、建设特色和亮点，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，以及对行业企业的示范带动性等。

二、智能工厂或数字化车间建设情况

（一）智能工厂或数字化车间整体建设架构

描述智能工厂或数字化车间整体布局和实施架构。

信息化系统集成应用情况

阐述系统集成方案，包括各个系统之间集成应用，以及数据采集和数据平台建设使用情况。智能工厂还需描述数据平台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情况，多工厂（车间）集成管理情况。

（三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情况。重点阐述数字孪生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物联网、元宇宙、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情况，数字化设计技术、先进工艺（加工）技术、智能装备技术等先进制造技术应用。

（四）智能工厂或数字化车间主要场景建设情况
根据《未来工厂分级评价要点》对重点场景建设现状进行阐述。

1.数字化车间主要包括数字化设计、智能化生产、精益化管理、绿色化制造等场景。

2.智能工厂主要包括数字化设计、智能化生产、精益化管理、绿色化制造、智慧供应链等必选场景，及个性化定制和网络化协同可选场景（二选一）。

三、项目取得成果
（一）经济效益

三降低两提高（降低运营成本、产品能耗和产品升级周期,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）及其他企业特色量化指标等。
（二）社会效益
包括项目实施后对产业链的带动作用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、应用组件、技术、装备及应用情况，培育的智能制造相关技术人才。

（三）创新成果
包括项目建设有关的智能制造标准、专利、软件著作权；形成数字化设计、智能化生产、绿色化制造、精益化管理及个性化定制、网络化协同等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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